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香港辦事處通報－不安全兒童玩具：中秋電燈籠及螢光棒

香港海關巡查了一百三十二間出售電燈籠和螢光棒的零售店，並把十二款電燈籠和一款螢光棒樣本送交政府化驗所測試。其中十款電燈籠和該螢光棒通過安全測試，其餘兩款電燈籠出現問題。一款有問題的電燈籠的金屬線端有尖角，可能對兒童構成危險。該款電燈籠沒有標明電池安全使用指示，例如「不可混合使用新、舊電池」、「不可將鹼性、標準（碳鋅）或可充電（鎳鎘）電池混合使用」。此外，電池箱上也沒有標明正確的電池極性和電壓，而電燈籠亦沒載有本地製造商、入口商或供應商的全名和地址的識別標記。另一款不安全的電燈籠底部的移動組件存有可接觸的空隙，當兒童玩電燈籠時可能會夾傷手指。此外，兩款電燈籠的包裝膠袋均太薄，厚度少於標準的0.03810毫米，可能對兒童構成窒息危險。
香港海關已向兩個零售商發出禁制通告書，禁止他們出售有關產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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